附件3
南京市工程研究中心自评报告大纲
[bookmark: _GoBack]（2021年以前（含）认定的市工程研究中心、2017年以前（含）认定的市工程实验室）
市工程研究中心基本信息
市工程研究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市工程研究中心地址：    省     市     区
市工程研究中心负责人：
市工程研究中心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一、市工程研究中心建设基本情况（1500字以内）
包括但不限于平台认定情况、基础条件、制度建设、人才结构、科技活动以及数据采集期内的创新成果、行业贡献等。
二、附件
（一）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持续投入市工程研究中心资金明细表（见附表1）。
（二）市工程研究中心仪器设备原值汇总表（见附表2）。
（三）市工程研究中心研发人员汇总表（见附表3）及相关证明材料。
（四）市工程研究中心在研科技项目汇总表（见附表4），在研市级以上项目需提供立项文件、资金下达计划、委托协议或合同等证明材料。
（五）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市工程研究中心取得或协助依托单位取得的授权专利汇总表（见附表5）及证明材料。
（六）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市工程研究中心取得或协助依托单位取得相关新产品新技术汇总表（见附表6）及认定证明材料。
（七）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市工程研究中心取得或协助依托单位取得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汇总表（见附表7）及认定证明材料。
（八）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市工程研究中心主持参与制定或协助依托单位主持参与制定的相关国际、国家与行业标准汇总表（见附表8）及证明材料（正式发布标准首页及前言页）。
（九）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市工程研究中心获得或协助依托单位获得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自然科学奖、省科学技术奖以及其它部级奖励汇总表（见附表9）及证明材料。
（十）市工程研究中心评价信用承诺书（见附表10）。
（十一）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十二）变更调整事项说明及其它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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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1
	
	
	

	持续投入市工程研究中心资金明细表

	平台或依托单位（财务盖章）：

	序号
	统计年度
	金额
（万元）
	备注

	1
	2022年
	XX
	

	2
	2023年
	XX
	

	3
	2024年
	XX
	

	
	合计
	XX
	

	备注：1、若相关数据无法填报，请说明原因。
      2、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均需要填报。







	附表2
	
	
	
	
	

	市工程研究中心仪器设备原值汇总表

	平台或依托单位（盖章）：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台/套）
	原值
（万元）
	购置年月

	1
	
	
	
	
	

	2
	
	
	
	
	

	…
	……
	
	
	
	

	
	合计
	
	XX
	XX
	

	备注：1、填报购买单价（以发票为准）5000元以上的设备。
2、设备购买时间（以发票为准）截止到2024年12月31日。
3、若相关数据无法填报，请说明原因。
      4、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均需要填报。










	附表3 
	
	
	
	
	
	
	
	
	

	市工程研究中心研发人员汇总表

	平台或依托单位（人事部门盖章）：

	序号
	姓名
	学位
	出生年月
	技术领域
	职称/职务
	专家类型
	是否是学术与技术带头人
	专职/兼职
	备注

	1
	
	
	
	
	
	
	
	
	

	2
	
	
	
	
	
	
	
	
	

	…
	……
	
	
	
	
	
	
	
	

	备注：1、“专家类型”应按相应的分类代码填写，具体的分类及代码是：①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②国家专项津贴获得者；③省部（计划单列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④省部（计划单列市）专项津贴获得者；⑤其它类型专家（需具体说明）。
      2、“学术与技术带头人” 指获得政府部门（如人才办）认定的有突出贡献专家，或享受国家、部、省专项津贴的专家。高级职称、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教授等各类人事部门确认的专业技术职称，以及各类协会等社会机构组织认定的专家均不能作为学术与技术带头人进行统计。
      3、佐证材料要求如下：
      ①企业：提供博士学位证及社保缴纳证明（加盖单位人事部门公章）、学术与技术带头人专家身份证明等材料；②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市工程研究中心或依托单位人事部门出具证明：***等**位同志具有博士学位且为我单位正式职工，我单位已为他们按时缴纳社会保险；***等**位同志获得国家、省、部和计划单列市等政府部门认定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荣誉或者享受国家、省、部和计划单列市专项津贴，是南京市  XX  工程研究中心学术与技术带头人。附件名单盖人事部门的骑缝章。
      4、表格必须加盖人事部门公章。
      5、若相关数据无法填报，请说明原因。
      6、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均需要填报。
      7、数据采集时间为2024当年。




	附表4
	
	
	
	
	

	市工程研究中心在研科技项目汇总表

	平台或依托单位（盖章）：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起止年月
	批复单位或委托单位
	是否是市部级以上项目
	备注

	1
	
	
	
	
	

	2
	
	
	
	
	

	…
	……
	
	
	
	

	
	
	
	
	
	

	备注：1、“在研项目”指市工程研究中心在数据采集时间范围内立项、继续开展或结题的研发项目，必须与市工程研究中心研发方向相关，不包括委托外单位进行的研发项目。 
      2、“市级以上项目”提供立项文件、资金下达计划、委托协议或合同等证明材料。 
      3、若相关数据无法填报，请说明原因。
      4、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均需要填报。
      5、数据采集时间为2024年当年。





	附表5
	
	
	
	
	
	
	

	市工程研究中心（或依托单位）授权专利汇总表

	平台或依托单位（盖章）：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发明、实用新型、其它）
	专利号
	授权年月
	专利权人
	发明人
	是否荣获中国专利奖

	1
	
	
	
	
	
	
	

	2
	
	
	
	
	
	
	

	…
	……
	
	
	
	
	
	

	备注：1、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视同发明专利，根据成果类型选填上表内容。
      2、专利授权时间为数据采集时间范围，必须与市工程研究中心研发方向相关。
      3、中国专利奖包括中国专利金奖、中国专利银奖、中国专利优秀奖、中国外观设计金奖、中国外观设计银奖、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
4.提供相关知识产权证书复印件等佐证材料。
      5、若相关数据无法填报，请说明原因。
      6、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均需要填报。
7、数据采集时间为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附表6
	
	
	
	
	

	市工程研究中心（或依托单位）新产品新技术汇总表

	平台或依托单位（盖章）：

	序号
	新产品新技术名称
	成果编号
	认定机构
	认定年月
	有效期

	1
	
	
	
	
	

	2
	
	
	
	
	

	…
	……
	
	
	
	

	备注：1、“新产品新技术”必须与市工程研究中心研发方向相关，必须为数据采集时间范围内获得。
      2、随表附证书等佐证材料。
      3、若相关数据无法填报，请说明原因。
      4、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均需要填报。
      5、数据采集时间为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附表7
	
	
	
	

	市工程研究中心（或依托单位）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汇总表

	平台或依托单位（盖章）：

	序号
	技术装备名称
	单位名称
	认定年月
	备注

	1
	
	
	
	

	2
	
	
	
	

	…
	……
	
	
	

	备注：1、装备必须与市工程研究中心研发方向相关，必须为数据采集时间范围内获得。
      2、随表附证书、批文等佐证材料。
      3、若相关数据无法填报，请说明原因。
      4、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均需要填报。
      5、数据采集时间为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附表8
	
	
	
	
	

	市工程研究中心（或依托单位）主持或参与制定标准汇总表

	平台或依托单位（盖章）：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类型
（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标准号
	主持
或参与
	颁布年月

	1
	
	
	
	
	

	2
	
	
	
	
	

	…
	……
	
	
	
	

	备注：1、标准类型包括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2、标准正式颁布日期为数据采集时间范围内，必须与市工程研究中心研发方向相关。
      3、随表附标准首页及前言页等佐证材料。
      4、若相关数据无法填报，请说明原因。
      5、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均需要填报。
      6、数据采集时间为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附表9
	
	
	
	
	
	

	市工程研究中心（或依托单位）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励汇总表

	平台或依托单位（盖章）：

	序号
	项目名称
	奖励类型
	奖励等级
	获奖者
	获奖单位
	获奖时间

	1
	
	
	
	
	
	

	2
	
	
	
	
	
	

	…
	……
	
	
	
	
	

	备注：1、奖励类型包括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自然科学奖、省科学技术奖以及其它部级奖项，必须与市工程研究中心研发方向相关。
      2、获奖时间为数据采集时间范围内。
      3、随表附证书等佐证材料。
      4、若相关数据无法填报，请说明原因。
      5、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均需要填报。
      6、数据采集时间为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附表10
	
	
	
	
	

	

南京市  XX   工程研究中心评价信用承诺书

根据《南京市工程研究中心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单位对所提供的以下材料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1、2025年南京市工程研究中心自评报告；
    2、评价数据汇总表、附表和其它证明材料。
    同时，我单位承诺已将上述材料进行了脱密处理，相关内容不涉及国家秘密。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南京市  XX  工程研究中心负责人签字：

        南京市  XX  工程研究中心或依托单位盖章：

                          时间：2025年  月   日

	

	

	

	

	

	

	

	

	

	

	

	

	

	

	

	

	

	

	

	

	

	

	

	

	

	

	

	



